
 

1 
 

第八課 關于聚會的秩序《二》（十四章） 

兩種恩賜的比較(十四章 1-25節) 

1) 要羨慕作先知講道的恩賜過於說方言的恩賜。 十四 1-5 

哥林多信徒喜歡追求、炫耀一些神奇的恩賜，比如「說方言」。因此，保羅特地把更

能造就教會的「先知講道」與「說方言」作比較，以糾正他們錯誤的恩賜觀念。 

「屬靈的恩賜」是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十二 11)，並不是人自己「追求」得來

的。但「愛」是聖靈結出的果子，所以信徒都必須「追求愛」，在愛中運用恩賜，才

能建立基督的身體。聖靈按著祂自己的主權賜下「屬靈的恩賜」，是為了「造就教會」

(4 節)、「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 12)；而一個人得著某種「屬靈的恩賜」，就是全教

會得著這「屬靈的恩賜」。因此，信徒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1. 一方面要追求愛，另一方面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是先知講道的恩賜。十四 1 

▪ 「追求」：原意是指「獵人之追逐獵物」，原文時態是現在式，表示「繼續不

斷的追逐」。 

▪ 「切慕」：與林前十二 31 的「切切的求」是同一個字，原意是「貪戀」、

「嫉妒」、「熱切的願望」。在此也是指「繼續不斷的切慕」。 

❖ 保羅把愛心和一般的恩賜分開，似乎對保羅而言，愛心是運用恩賜的基本原則。 

❖ 保羅在此指出除了「信望愛」以外，一切的屬靈恩賜中，以「作先知講道」最

重要。 

2. 說方言：十四 2 

(1) 不是對人說、沒有人聽出來。 是對神說、心靈裡講說各樣的奧秘。 

▪ 「聽出來1」：直譯是「聽」、「知道」、「瞭解」。可以指「聽到聲音」

也可以指「瞭解聲音的含意」，在此的意義應該是後者。 

▪ 但若無人翻譯，就成了「沒有人聽得出來」的「奧秘」，對人不能發生功效，

所以說「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算不得是「造就教會的恩賜」(12 節)。 

▪ 「在心靈裡」：可以譯為「在心靈裡」或「藉著聖靈」。 

(2) 造就自己。 十四 4 

 
1 使徒行傳三次記載了「說方言」的事例，旁觀的人都能聽出他們是在說「別國的話」(徒二 4)、「稱讚神為大」(徒十 46)、「說預言」

(徒十九 6)，而不是沒有意思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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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討論的方言顯然不是使徒行傳第一章中的「方言」，而是一種人聽不懂

的語言。哥林多教會中「說方言」的現像很普遍，但保羅卻說他們「仍屬肉

體的」(三 3)，可見「說方言」對信徒屬靈生命的造就很有限。 

3. 先知講道： 

(1) 是對人說。 十四 3 

(2) 為要造就、安慰、勸勉人。十四 3  

▪ 「造就」：意思是「建立」、「建造」。「安慰」：意思是「鼓勵」、「呼

召到身邊來」。「勸勉」：意思是「激勵人的話」。 

(3) 造就教會。 十四 4 

▪ 「作先知講道」可以「造就、安慰、勸勉人」，目的是為著建立基督的身體，

「造就教會」(4 節)。而「說方言」的人親身經歷了神蹟，靈性多少會得到

造就，所以說是「造就自己」(3 節)。 

4. 原則是造就教會的恩賜比造就自己的恩賜強，所以作先知講道的恩賜比說方言強。 

十四 5 

▪ 「使教會被造就」：直譯是「使教會能接受造就」。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

(十二 11)恩賜的目的，是為了造就教會，而不是為了造就自己，所以「先知

講道」的恩賜強於「說方言」(5 節)。保羅既沒有鼓勵說方言，也沒有禁止說

方言，但要求把方言「翻出來，使教會被造就」(5 節)。因為異教徒也能說真

假難辨的方言，所以不能翻譯出來的方言，其內容和來源都要小心。愛神的

人不可為了滿足自己，強求說一些沒人能明白的話。 

❖ 所以方言可能讓人得益處，但是需要翻譯，才能使人聽懂。 

2) 說方言對人的悟性沒有幫助，對福音也沒有直接的幫助。 十四 6-11 

1. 如果以前保羅到哥林多教會時只說方言傳福音，對哥林多基督徒有什麼幫助呢。 

十四 6 

▪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十二 7)，若只說別人不明白的方言，對

人有什麼益處呢(6 節)？ 

▪ 保羅在此處以自己的經歷告訴哥林多教會應當追求可以造就別人的恩賜。 

2. 如果聲音沒有分別，人聽不懂，就不能領會，聲音就沒有意義了。十四 7-8 

▪ 「有聲」：直譯是「只發出一個聲音」。「無氣」：「沒有魂」、「沒有生

命」。「簫」：指「管樂器」。「琴」：指「弦樂器」。發出來的「聲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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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別：指人或樂器所發出的樂音。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不同」。

「無定的」：「不確定的」。 

▪ 8 節：「號聲」是軍隊對士兵的號令，所以號聲的意思必須能讓士兵明白。

「無定的號聲」使聽者不知進退，因此全無作用。 

3. 人的舌頭也是一樣，如果說的話讓人無法明白，就失去說話的意義與溝通的可能了。 

十四 9-11 

▪ 9 節：「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是「你若不藉著舌頭發出清晰的話」。

「容易明白」：「清晰」、「明白」、「記號清楚」。「向空說話」：原文時

態顯示是「繼續不斷的向空氣說話」。  

▪ 10 節：「聲音」原文是「語言」。「無意思的」：「含義不明的話語」。 聲

音的「意思」：「力量」。「聲音的意思」是指「聲音的力量」。 

▪ 11 節：「化外之人」指希臘人所藐視的未開化的外族人。 

▪ 「化外之人」：原指「不懂的言語」(聽起來像一串「bar bar」的語言)，後來

引伸為「野蠻民族」。 

❖ 樂器的聲音如果讓人聽不懂，那就失去了意義，這是眾人皆知的道理。那人說

話讓人聽不懂，有什麼意義呢？徒然造成雙方的誤會，並使雙方彼此看輕罷了。 

3) 既然渴慕恩賜，就應當多求能有造就教會的恩賜。先知講道能直接造就人，而

說方言如果沒有透過翻譯，就不能造就人，因此應當追求前者。十四 12-19 

1. 既然切慕屬靈的恩賜，就要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十四 12 

▪ 「當求」：原文的時態顯示是「應當繼續不斷的追求」。「多得」：「豐富」、

「增加」。 

▪ 「造就教會的恩賜」，就是「作先知講道」(4 節)的恩賜。保羅第二次指出，對

「屬靈的恩賜」應該「切慕」 (1 節)。 

2. 因此說方言的應當求能夠翻譯出來。 十四 13 

▪ 真正的「方言2」「就當求著能翻出來」。所以方言如果不能被翻譯出來，都不

可在公眾場合說，免得給魔鬼留地步。 

3. 用方言禱告是靈在禱告，但是我們應該「思想」和「靈」兩者兼顧，以免其他人無

法與你共享禱告也無法受造就。 十四 14-17 

 
2 異教徒也會說真假難辨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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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節：「這卻怎麼樣呢」，意思是「我該怎麼做呢？」。「我要用靈3禱

告」：指人與神之間並非理性所能表達的交流。 「用悟性4禱告」，指用理性

能表達的方式禱告。「沒有果效」：「沒有結出果子來」。 

▪ 16-17 節：在教會中，不僅「作先知講道」(1 節)應當造就別人，連向主的禱告

和感謝也應當「造就別人」。「那在座....的人」：指「那充滿該地方的人」。

「不通....的人」：指「沒有技巧」、「不會」的人、「門外漢」、「業餘人

士」、「普通人」。「阿們」：「真實」的意思，這裡表示聽禱告者的回應，

表達這禱告也是聽禱告者真實的心聲。 

4. 保羅說方言比哥林多教會多，所以他有資格下如此的結論，就是用在教會中用思想

教導人遠強過說方言。 十四 18-19 

▪ 保羅並沒有否定「說方言」(18 節)的恩賜，他比眾人對說方言有更多的認識和

經歷，但卻更重視「造就教會的恩賜」(12 節)，因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造就

教會。 

▪ 「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直譯是「但在教會中，我寧

可用悟性說五句話，以便教導別人」。「萬句」：是希臘文數字符號中的最大

數目，這裡的意思接近於今日的「無限多句」。可見在教會中最重要的不是表

現自己如何屬靈，而是「造就別人」(17 節)。信徒應當把屬靈追求的目標放在

「造就教會」(12 節)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滿足上。 

4) 在心志上要作大人，應該多追求先知講道的恩賜，不要反而切慕說方言的恩賜

過於一切。 十四 20-25 

1. 應該在思想上當大人，在惡事上作嬰孩，不要無法分辨是非。 十四 20-21 

▪ 「心志」：指「思想」或「理解」。「不要作」：原文的時態顯示「停止！不

要繼續在心志上當小孩子」。「大人」：「成熟」或「完全」。 

❖ 我們在追求主的事上，當有「大人」那樣成熟而剛強的心志；但在「惡事」上

，卻要像「嬰孩」那樣渾噩無知。「說方言」的恩賜若運用不當，就會轉化成

「惡事」，因此不可像小孩子一樣只管滿足自己的好奇，應當像成熟的大人一

樣思考，正確運用「說方言」的恩賜。顯然保羅認為哥林多教會執著於追求方

 
3 我的「靈」：可能是指「人相對於肉體那部份表現」，或者指「賜給我的聖靈」。兩者都有可能。前者的問題是保羅沒有使用過這

種說法，後者是「我的靈」這樣的用法奇異。 
4 指「知識和思想」、「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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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恩賜的努力實在是「思想上幼稚」的舉動，因此保羅阻止他們繼續這樣的追

求，而要他們能夠有成熟的想法。 

2. 聖經上的教導說明說方言是為不信的人當證據，而作先知講道是為信的人當證據。

十四 21-22 

▪ 21 節引自賽廿八 11-12。在這個例子中，以色列人即使聽見了「外邦人的舌頭

和外邦人的嘴唇」所說的方言，也不肯悔改聽從神。保羅用此證明，沒有翻譯

的方言既不能造就教會、也不能領人歸主。 

▪ 「外邦人的舌頭」：直譯是「別的方言」。「證據」：原意是「記號」。「作

證據」：可能是指「作審判的記號」。 

❖ 這一段的用意難解，以賽亞書的原意是說「以色列人既然輕視上帝的話，上帝

就要透過外族人來來審判並教育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因此這裡保羅的意思

應該是「方言成為不信者的審判證據，表明他們不聽上帝的話，上帝就用他們

聽不懂的語言來表達他們不聽的奧秘與救恩」。先知講道呢？可能是用人聽的

懂得的話講述上帝的奧秘與救恩，來成為那些願意聽上帝話的人的蒙恩證據。 

▪ 22 節可能是保羅假設有人爭辯：「方言是不信的人證實神在作工，而先知講道

不過是向信徒傳一篇信息而已。」然後保羅反問：「這樣，難道方言不是為信

徒作證據，只是為不信者嗎？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者作證據，只是為信徒嗎？」

接著他在 23-25 節舉例否定這論調。 

3. 教會聚會的時候，方言不能勸服外人，而先知講道能夠幫助人認識上帝。 十四 23-

25 

▪ 23 節：聖靈賜下說方言的恩賜，是為了叫門徒說出他們原來不會說的「別國的

話」(徒二 4)，向說「別國的話」的人證明神的作為(徒二 1- 12)，使他們迴轉

歸向神。如果這方言讓人聽不懂，不但不能「為不信的人」(22 節)作證據，反

而會讓人「說你們癲狂了」。正如以賽亞書裡所說的：「主說：我要用外邦人

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癲

狂了」：「發瘋了」、「發狂了」。 

▪ 24-25 節：「作先知講道」的結果，是把人領向神，敬拜神，承認神真在教會

中。當聽者「心裡的隱情」(25 節) 因著先知所傳講的神的話語而被「顯露出來」

的時候，就像神在直接對他說話，這就是讓他在聚會中遇見神了。聖靈在聚會

中工作的目的，是讓人遇見神、敬拜神，而不是用方言來炫耀自己。「勸醒」：



 

6 
 

「經過試驗，使確信」，意思是「在強烈的證據下，使之確信」。「審明」：

「檢驗」、「重複的檢查」。有如在法庭中，一個人經過法官的盤問，調查。 

❖ 兩種恩賜發揮到極至時，方言沒有積極的效果，而先知講道有積極的效果，因

此應該追求先知講道，而避免拚命追求花俏的方言恩賜。 

 

  公眾敬拜守則 （十四章 26-40節） 

1) 聚會時發言的原則 十四 26-33 

1. 聚會時不管有任何表達或儀式，都應該以造就為原則。 十四 26 

26 節：「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意思是「我們該怎麼做呢」？「你們聚會的

時候」：意思是「每當你們聚會的時候」。「教訓」：指的是「基督徒信仰的教

導」。「啟示」：指的是上帝對某些基督徒的特別指示，也許是先知講道或類似的

信息。「翻出來的話」：指「方言的翻譯」。「造就人」：原文無「人」，而可能

指「造就教會」。 

2. 說方言時要少數人輪流說，並且要翻譯出來，否則就應該閉口私下說。十四 27-28 

▪ 教會聚會的內容和程序雖然沒有外面的規條，但卻有里面的約束，原則是「凡

事都當造就人」。即使是真正的方言，「若沒有人翻」(27 節)，就沒有人懂得

方言的意思，當然不能造就別人，因此不可在聚會中說。「閉口」：原文的時

態指「繼續閉口」。 

❖ 這裡顯示出哥林多教會聚會時可能有許多人同時說起方言來，而保羅在此禁止

這樣的事情發生。另外保羅命令在某些情況說方言者下閉口，表示方言恩賜是

可控制的恩賜。 

3. 講道時也必須是少數人輪流說，其他人要慎思明辨。 十四 29-30 

▪ 29 節：即使是「作先知講道」，也要有規矩，一次聚會「兩個人或是三個人」

講道就足夠了，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 「其餘的」可能指其他有「作先知

講道」恩賜的人，也可能指有辨別諸靈恩賜的人(十二 10)，或者是全會眾。

「慎思明辨」：「分開」、「區別」、「判斷」。 

▪ 30 節：「旁邊坐著的」先知必須真正「得了啟示」，有聖靈的感動，才可以示

意有話要講。若真是出於聖靈的啟示，聖靈必然會感動「先說話的」先知「閉

口不言」，並讓前後兩位先知的話語銜接一致。 

▪ 當時猶太拉比一般是坐著教導，而門徒是站著受教，讀聖經的人則站著；而在

愛色尼教派中，大家會輪流發言，說話的人通常站著，其餘的人都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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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禮讓後得啟示的人，一個一個有秩序的講，因為先知的靈是順服先知的，而且神

不是叫人混亂，而是叫人安靜。 十四 31-33 

▪ 31 節：「你們」指那些有先知講道恩賜的人，並非指所有的信徒，因為「豈都

是先知嗎」(十二 29)？ 很可能先知說得越長，就越容易憑自己的能力、而不是

聖靈的啟示來說話，所以聖靈會隨時干預(30 節)，讓有先知講道恩賜的人「一

個一個地作先知講道」。 

▪ 32 節：「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表示先知應該可以自我節制，控制自己

的恩賜，可以停下講道，禮讓後得啟示的先知。 

▪ 33 節：先知更要學習順服神的權柄，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 「啟示」：應該是指上帝在某些人心中動工，讓他知道怎樣表達上帝的話。啟

示和先知講道是一致的 (十四 1-25)。 

2) 聚會時婦女要閉口不言 十四 34-38 

1. 婦女要閉口不言，像眾教會中一樣。婦女要順服如舊約聖經所說的。 十四 34 

▪ 34 節「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並不是禁止禱告或講道5，可能是不准她們

在崇拜中插嘴提問(35 節)。古代婦女的教育程度普遍比較低，哥林多教會的外

邦婦女又不像猶太婦女熟悉聖經，可能常常會在聚會時提出一些幼稚的問題，

影響了聚會的秩序。而非原則性的作法。此段出現在保羅講述聚會秩序的經文

中，應該不是一般的情況。 

▪ 「正如律法所說的」，可能指舊約要求人在神面前要安靜、順服：「惟耶和華

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哈二 20)。這個要求不只是

針對婦女，所以保羅也要求先知在別人講道時保持「安靜」。 

2. 婦女如果要學習什麼可以在家中問丈夫。 十四 35 

▪ 35 節，「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可能是當時的社會習俗6。 

▪ 另外，當時大部份的婦女並沒有受教育，可能也的確需要依靠丈夫作更細節的

教導。 

3. 保羅要哥林多信徒知道他所寫的東西是上帝的命令。 十四 36-38 

❖ 36 節，「你們」指一些自大的哥林多信徒，他們自以為「是先知，或是屬靈

的」，所以不同意保羅的教導，以為「神的道理」單臨到他們。這裡所提的，

 
5 保羅也允許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舊約也預言將來女人「說預言」 (珥二 28)，傳福音的腓利四個女兒都說預言 (徒廿一 9)。 
6 生活在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us/Plutarch，主後 46年-120 年）說：有德行的婦女「應當謹守，有外人在場時，不

說話……婦女要說話，就對丈夫說，或透過丈夫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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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保羅對先知講道以及說方言等的教訓，當時應該有許多人以為自己是有

上帝獨特恩典的人，主張可以隨時隨意講話或說方言、問問題，而保羅認為這

與他的教訓相抵觸的，都是有問題的。 

▪ 保羅的信是受聖靈感動所寫的「主的命令」(37 節)，凡是「先知」或是「屬靈

的」人，都應該能看出來。 

▪ 而那些自稱「先知」或「屬靈的」人，「就由他不知道吧」(38 節)。 

❖ 除了以上解釋外，還有人認為 34-35 節是保羅引用哥林多教會某些人的看法，

然後用 36-37 節駁斥，這種說法有效的解決保羅在前面允許婦女說話，而在這

裡居然寫出禁止婦女發言的講法。 

3) 結論：要切慕作先知講道，但也不要禁止說方言 十四 39-40 

▪ 「規規矩矩」：「合宜的」、「端正的」。 

▪ 39-40 節是關於在聚會中如何運用屬靈恩賜的結論。神的教會不是只講愛心、只要

火熱、只傳福音就可以了，還必須有規矩7，「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

(40 節)，「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33 節)。 

❖ 方言雖然重要性較低，但既然是上帝的恩賜，因此也不要禁止。 

 

 
7 在保羅第一次到哥林多的一年半里，沒有強調聚會的規矩，現在他們的恩賜增加了，屬靈的生命卻沒有長進，所以恩賜越多、問題

也越多。因此，保羅根據哥林多教會的特殊情況制定了這些規矩（十一 2~十四 40）。這些規矩不是教條，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教

會，規矩可能都不太一樣，但原則都是為了「造就教會」(12節)、「造就別人」(17 節)，「叫全體得益處」(十二 7 原文)。 


